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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文件

〔A〕

〔公开〕

昆公晋函〔2024〕190号

关于对昆明市晋宁区第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
第 135号建议答复的函

毕琼芬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给予给予离婚夫妻办理分户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您在昆明市晋宁区第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离婚

夫妻分户的建议，经了解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：一是离婚后

夫妻双方仍在原址居住；二是离婚后，一方在其他地方合法稳定

住址居住；三是离婚后无稳定合法住址的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2024年 5月 17日上午，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治安大队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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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人员与您面商，并走访了部分群众，及时了解了相关情况。针

对问题，晋宁分局组织户籍民警对您反映的离婚分户问题进行了

研究，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。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：公民应当

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，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

记为常住人口。《云南省公安机关户籍业务工作规范》第一百八

十八条：常住户口登记需符合一户一址原则。第一百八十九条：

常住户口登记在乡村地区且年满 18周岁，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

成年人,需要分户且同一住所内可以以层数、房间数进行分割,申

请分户的成年人及其家庭具备实际居住的独立房间,且达成分家

（户）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财产分割,可以申请分户并担

任户主。

（二）针对您的建议，可依据法律法规采取以下方式解决离

婚分户问题：一是离婚后仍在原址居住的，可根据《云南省公安

机关户籍业务工作规范》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办理

分户；二是离婚后，一方在其他合法稳定住址居住的，可办理户

口迁移，到新的常住地落户；三是离婚后无稳定合法住址的，可

迁回原籍。不愿迁回原籍或不符合迁回原籍条件的，可申请至派

出所直管公共户落户，待符合落户条件后再进行迁户。
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下步，晋宁分局将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户口管理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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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教育培训。积极加强户籍民辅警业务培训，不断

提升服务辖区群众的能力和素质。

（二）加强调查研究。对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及时进行研

究，依法依规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、措施，争取上级支持，主动

解决问题，最大限度服务辖区群众。

（三）加强窗口建设。严格落实公安政务服务承诺，不断优

化服务措施，提升服务质量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宣传。由于户籍业务政策性较强，依据的法

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较多，群众了解掌握政策不够全面、具体。下

步，我们针对群众遇到最多、最关心和最期盼的户籍问题，加强

政策制度梳理，用通俗的语言、直观的方式大力开展宣传，不断

扩大宣传面和知晓率。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治安管理大队，67802325）

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

2024年 6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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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。

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 2024年 6月 10日印发


